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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代理人报检时应提供以下单证资料 1)入境货物报检单。

2)《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适用于水果、粮食等国家质检

总局规定需要审批的植物及植物产品)、《引进种子、苗木审

批单》或《引进林木种子苗木和其它繁殖材料检疫审批单》(

适用于种子、苗木和繁殖材料)。 3)输出国家或地区官方植物

检疫证书。 4)产地证书。 5)品质证书(适用于粮食等)。 6)卫

生证书(适用于粮食、水果等)。 7)贸易合同或信用证及发票

。 8)海运提单或装箱单。 9)代理报检委托书(适用于代理报检

时用)。 10)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或进口转基因农产品临

时证明(2003年9月20日前)和转基因产品标识文件(适用于转基

因产品)。 11)其它单证和资料。 1.2受理报检评审 1.2.1报检资

格审查：报检人应具备报检资格。 1.2.2单证的完整性审核：

要求上述报检资料齐全、完整和清晰。 1.2.3单证的有效性审

核：审核上述报检资料签字、印章、有效期、签署日期和表

述内容等，确认其是否真实、有效。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

、输出国家或地区官方植物检疫证书、卫生证书必须提供原

件，必要时需进行验证。 1.2.4单证的一致性审核：审核入境

货物报检单、合同或信用证、发票、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

或农林部门审批单(证)、输出国家或地区官方植物检疫证书

等单证的内容是否一致，报检单填写是否符合规定要求。

1.2.5经审核符合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规定的，接受报检。否

则，不予受理报检。 1.3 受理与时限规定 1.3.1入境清关货物，



应在进境前或进境时向入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报检，由入境

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检疫。 入境清关货物，需调离到

指运地实施检验检疫或因口岸条件限制等原因确实无法在入

境口岸完成检验检疫的货物，入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可办理

相关调离手续，并将货物流向的有关信息(通关单流向联或电

子转单信息)通知指运地检验检疫机构，由指运地检验检疫机

构实施检验检疫。 1.3.2入境转关货物，除国家质检总局特殊

规定和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及检疫审批要求在入境口岸实

施检验检疫的，应由指运地检验检疫机构受理报检并实施检

验检疫。 1.3.3大宗散装货物、易腐烂变质货物、废旧物品、

疫区货物由入境口岸受理报检。 1.3.4输入种子、种苗及其他

繁殖材料的，应当在入境前7天报检。 2. 现场检验检疫 2.1 核

查货证是否相符，制定植物检验检疫方案。 2.1.1审核报检单

证，确认货证是否相符。 2.1.2根据国家植物检验检疫规定及

输出国家或地区疫情发生情况，制定检验检疫方案。 2.1.3确

定现场检验检疫时问、地点、人员。 2.2 现场检验检疫 2.2.1检

查运输工具及集装箱底板、内壁及货物外包装有无有害生物

，发现有害生物并有扩散可能的应及时对该批货物、运输工

具和装卸现场采取必要的防疫措施。 2.2.2检查货物有无水湿

、霉变、腐烂、异味、杂质、虫蛀、活虫、土壤和鼠类等，

情况严重的，应对现场进行拍照或录像。 2.2.3检查植物性包

装材料、铺垫材料是否符合我国进境植物检疫要求。 2.3 按规

定抽取样品，需进行实验室检验检疫的，应填写送样单并及

时将样品连同现场发现的可疑有害生物一并送实验室检验检

疫。 3. 实验室检验检疫 3.1 植物检疫 3.1.1对送检的样品和现

场发现的可疑有害生物，分别情况并按生物学特性及形态学



特性, 进行检疫鉴定。 3.2 安全卫生检验(繁殖材料除外) 对抽

取的样品按卫生标准及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安全卫生项目检验

。 3.3 品质检验 列入《实施检验检疫的进出境商品目录》的

进口植物及其产品，按照国家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进行检

验；尚未制定国家技术规范强制性要求的，可以参照国家质

检总局指定的国外有关标准进行检验。未列入目录的进出口

商品申请品质检验的，按合同规定的检验方法进行，合同没

有规定检验方法的按我国相关检验标准进行检验。 3.4 样品保

存 由实验室保存，一般样品保存6个月(易腐烂的样品除外)，

需对外索赔的保存到索赔期满方可处理。 4. 结果评定与出证

4.1 检验检疫合格的 检验检疫结果符合要求的，出具《入境货

物检验检疫证明》、《卫生证书》或《检验证书》。 4.2 检验

检疫不合格的 4.2.1发现我国进境植物检疫危险性有害生物(一

、二类)、潜在危险性有害生物、政府及政府主管部门间双边

植物检疫协定、协议和备忘录中订明的有害生物、其它有检

疫意义的有害生物的，出具《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报检

人要求或需对外索赔的，出具《植物检疫证书》。 4.2.2安全

卫生检验不合格的，出具《卫生证书》。 4.2.3品质检验不合

格的，出具《检验证书》。 4.3 有分港卸货的，先期卸货港检

验检疫机构只对本港所卸货物进行检验检疫，并将检验检疫

结果以书面形式及时通知下一卸货港所在地检验检疫机构，

需统一对外出证的，由卸毕港检验检疫机构汇总后出证。 4.4 

需要隔离的种子、苗木、繁殖材料，按繁殖材料检验检疫工

作程序实施隔离检疫。 5. 复验 报检人对检验检疫机构的检验

结果有异议，可向原检验检疫机构或其上级检验检疫机构申

请复验。 6. 检验检疫处理 6.1 对检疫不合格且有有效检疫除



害处理方法的，在检验检疫机构监督下进行检疫除害处理。

6.2 对检疫不舍格且无有效检疫除害处理方法的，作退运或销

毁处理。 6.3 安全卫生项目或品质检验不舍格的，按有关规定

进行处理。 7. 检验检疫监管 7.1 检验检疫机构对进境植物及

其产品的装卸、运输、储存、加工过程实施监督管理，并对

种子、苗木、繁殖材料的隔离检疫过程实施监督管理。 7.2 装

卸、运输、储存、加工单位在入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管辖区

内的，由入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负责监管，并做好监管记录

。 7.3 运往入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管辖区以外的，由指运地检

验检疫机构负责对其装卸、运输、储存、加工过程进行监管

，入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应及时通知指运地检验检疫机构。

7.4 检验检疫机构可以根据需要，在进境植物及其产品的装卸

、运输、储存、加工场所实施外来有害生物监测。 7.5 从事进

境植物及其产品检疫除害处理业务的单位和人员，必须经检

验检疫机构考核认可，检验检疫机构对检疫除害处理工作进

行监督。 7.6 检验检疫机构根据工作需要，视情况派检验检疫

人员对输出植物及其产品的国家或地区进行产地疫情调查和

装运前预检。 8．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

疫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 3)《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

疫法实施条例》 5)《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

条例》 6) 政府及政府主管部门间双边植物检疫协定、协议和

备忘录等 7)《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检疫的进出境商

品目录》 百考试题收集整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